附件1：
民贸企业认定所需材料
1、 民贸认定备案申请报告
2、 民贸县境内民贸企业基础档案表
3、 企业营业执照（正副本复印件）
4、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年度审计报告(需明确经销少数民族特需品、生产生活必需品、收购（加工、销售）民族地区农副产品销售额占该法人企业全部销售额60%以上)
相关要求：以上材料整理后先送昆玉市行政服务中心904室初审，审核无误后按顺序扫描成1个PDF，同时按顺序将纸质版进行胶装一式两份提交统战部（民宗局）。

